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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9 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
 
就有關英基學校協會的衡工量值審計結果進行公開聆訊  

第三章：政府向英基學校協會提供的資助  
 

教育統籌局局長的發言稿  
 
主席先生︰   
 
2 .  首先，我很高興得悉審計署署長在他的報告書第三

章第 2 . 2 4 段中，就資助檢討所提出的整體意見，內容如下︰   
 
( a )  就政府資助而言，英基所得的待遇確實較其他國際

學校優厚。   
 
( b )  政府須因應現今的情況而重新審視資助的歷史因

素，並須充分考慮除英基以外，香港現已擁有一個

蓬勃發展的國際學校體系。   
 
3 .  過去數年，我們經常與英基磋商，認真檢討資助安

排。正如審計署署長所建議，我們會從速完成有關檢討。   
 
原則︰以學生的利益為重   
 
4 .  我不打算詳細討論我們希望如何改變資助政策，但

我要清楚說明一點：政府對教育非常重視。學生的福祉是

政府制定教育政策的首要考慮因素。無論日後資助安排有

何改變，學生的利益絕不應受到損害。我很高興英基及不

同的持分者（包括家長和教師），都認同這項原則。儘管教

統局必須根據原則辦事，我們在過去數年只要求英基達到

非常溫和的節流目標。除公務員減薪外，英基全年只須減

省約 3 %的開支。這目標並沒有偏離一般適用於公營機構的
標準。這個削減幅度只佔英基全年預算約 1 %。事實勝於雄
辯，教統局行事極為謹慎，務求節省開支不會影響為學生

提供的教育。   
 
5 .  當然，對於甚麼措施才能最適切地滿足學生的需

要，大家可能持不同的意見。然而，有一點是清楚不過的︰

浪費和亂用資源對學生並無益處，特別是在資源有限的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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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下，還有很多其他項目急切需要這些公帑。再者，我們

還須考慮公平競爭、成本效益、資源緊絀及專業問責的問

題。日後，我們可就此再廣泛探討，甚至辯論。   
 
考慮因素   
 
資助與問責   
 
6 .  在過去的聆訊環節中，我們廣泛討論了英基的管治

改革問題。我們相信，沒有一間運作有效的機構是會欠缺

有效的管治架構的。我們必須重申，英基必須徹底改革，

才可達致一所具領導地位的教育機構必備的透明度和問責

性。我們認為這方面的問題必須優先獲得處理，因為這些

問題比資助安排更加重要。   
 
7 .  除了英基的內部管治問題外，英基亦要為政府和家

長所支付的一分一毫負責。我們並不主張微觀管理。不過，

當有疑團需要澄清的時候，市民大眾有權要求英基人員回

答有關質詢，而我必須強調，有關人員必須公正無私。就

此，這次審計調查提供了不少有趣的資料。若不是《審計

報告書》提及，恐怕公眾人士、教統局，甚至不少協會和

理事會成員均無從得知這些資料。   
 
8 .  家長作為英基開支預算的最大承擔者，他們應同樣

有權向英基問責。目前，英基理事會內有一名家長代表，

另有多位家長參與英基協會的工作。無論管治改革後他們

可以透過甚麼途徑反映意見，英基都應確保家長獲得充足

的資料，可以知悉課堂內外，包括校務處的實際情況。   
 
英基的角色   
 
9 .  我們知悉，英基拒絕被歸類為一個國際學校系統，

並表示已對其課程作出適當調整以配合香港的情況，而所

取錄的學生有相當多是香港永久居民。英基以此大力辯稱

它屬於本地學校。不過，這些論據並無獨特之處，因為絕

大部分其他國際學校的運作模式也是如此。不少英基以外

的國際學校更較英基多走一步，率先發展了出色的課程，

藉以教授中國語文、歷史及文化。個別學校有接近九成的

學生，其父母至少一人屬華裔。因此，正如第三章第 2 . 2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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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所引述，英基引以為據，以證明其有別於其他國際學校

的，實際上是歷史遺留下來的不正常情況。   
 
影響   
 
1 0 .  在修訂現行政策時，我們必須強調，在香港，沒有

人可以凌駕於法律之上。我們必須依法辦事，這是《基本

法》明確規定的。關於英基對《基本法》第 1 4 4 條的關注，
我們已取得明確的法律意見，認為「分階段減少對英基的

經常性資助的建議是合理的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 1 3 6 條，
這個做法可算為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。如按照《基本法》

第 1 3 6 條作出詮釋，有關建議與《基本法》第 1 4 4 條並無
抵觸」。   
 
1 1 .  我必須強調「分階段」這一點。這並不只是法律上

的要求。讓我重申在開始發言時已強調的基本原則，我們

的檢討及所產生的任何改變，必須符合學生的最佳利益。

這項原則不單涉及一般香港學生，也同樣適用於已入讀英

基學校的學生。   
 
1 2 .  我們注意到英基家長普遍關注學費增加的問題。據

稱英基一些人員多次指出，一旦政府不再提供資助，學費

將自動在目前的水平上增加 4 0 %。這是存心誤導。只有當
下列情況同時出現，這個因果關係才會成立︰首先，英基

將把少收的一分一毫資助轉嫁家長；第二，英基不承認其

規模效益，認為完全沒有節流的空間；第三，英基無意因

應審計署署長的觀察結果採取任何改善措施。我希望上述

情況不會出現。我亦希望「增加學費 4 0 %」只是傳媒誤傳
的結果。事實已擺在眼前，一如《審計報告書》所載，英

基的成本效益問題比政府提供的資助，對英基的學費水平

有更大的影響。   
 
時間表和未來路向   
 
1 3 .  至於未來路向，我們必須重申首要的原則，即我們

要優先考慮學生的利益。因此，我們抱持開放的態度。我

們十分歡迎議員及社會人士提出意見。我亦希望，作為巿

民選出的代表，議員能拋開個人或其他與英基的聯繫，公

正地審議《審計報告書》的內容，不要單獨考慮英基的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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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，要從整體教育的角度作通盤考慮。社會人士對議員抱

有合理的期望：政府帳目委員會內由他們選出的代表，不

會容忍浪費，並會嚴格要求有關人士以負責任的態度，謹

慎使用公帑。   
 
1 4 .  多謝。   
 
 


